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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委托运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湘潭

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西污水”）与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湘潭经开区管委会”）签署《九华污水处理厂临时接管委托

运营协议》。因湘潭经开区管委会已临时接管由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特许

经营的九华污水处理厂项目（以下简称“九华污水处理厂”），为确保九华污水

处理厂正常运营，湘潭经开区管委会决定在临时接管期间，采用委托运营的方式

将九华污水处理厂委托河西污水运营管理。目前河西污水已收到湘潭经开区管委

会预付的运营费 300万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委托运营标的情况 

公司名称：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99402005M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丁宏伟 

注册资本：1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06月 29日 

住所：湘潭市九华示范区富洲路 98号九华服务大楼 1509 室。 

经营范围：污水及中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安装、运营与维修；污水集中处理

服务；中水销售；水质检验及技术咨询服务；污水处理的研发、利用以及其他与

污水处理相关的业务。（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股本构成：河西污水持股 6%，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5.8%，湘



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8.2%。 

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目前特许经营九华污水处理厂项目，该项目设计

处理规模一期 5 万立方米/日，项目实际处理规模约 4000 立方米/日，污水处理

范围为九华区北部。 

二、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在临时接管期间运营管理九华污水处理厂，包括但不限于对污

水处理设施设备检测检修，对污水处理效果进行检验等。 

（二）委托运营时间 

委托运营时间：半年。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若在

此期间甲方终止临时接管，则甲方有权提前 7日通知乙方后解除委托运营。 

（三）委托运营费用 

1、委托运营费用暂定：以乙方申报数据为上限逐月按量核实，核实数大于

上限值以上限值为准，核实数小于上限值，以核实的数值为准。 

2、更换设备未计（暂时无法计算）、大中修未计，以上两项费用按实申报

支付。 

3、价格调整：委托运营半年后，甲乙双方应根据实际污水处理运营成本调

整委托运营费用，并支付前期运营费的差额。 

（四）委托运营费用结算 

1、乙方在结算周期后向甲方提交申请运营费用报告。 

2、甲方应在收到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污水处理费。 

三、协议签署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运营保证了九华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营，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同时，

委托运营模式风险可控，本次协议签署有助于子公司通过委托运营这一模式获取

盈利，协议条款亦经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

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